委 託 書
本人                同意委託                君向貴所辦理
□已逝先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墳墓起掘(遷移)許可申請。
□亡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埋葬許可申請、墓基使用許可申請。
申請書所載內容或本人應辦事項，均屬實並按規定辦理，倘有虛構或損害他人權利、違反相關法令規定，概與貴所無關，本人願負法律上一切之責任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委託書證明。
  此致

  苗栗縣頭份市殯葬管理所 
         委   託  人: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
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住       址:
         連 絡 電話：
         受  託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
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住      址：
         連 絡 電話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